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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改罢韵理论囡顶与进 一 步改亘问探

邱 风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国有企业扭亏脱困工作历时三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但是，困扰国有企业

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有持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 本文在提出国企改革中一系列有

持澄清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下一步改革的理论模式，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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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困境

众所周知，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不可抹煞，但这只是初步解决了国有企业长期低效益

的顽症，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 有关国企改革的理

论准备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是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从改革之日起，这个问题就严

正地摆在我们面前。 由于姓
“

社
”

和姓
“

资
＂

的困扰，理论研究畏首畏尾、进展缓慢。 纵观改革的

历史，我们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正朝着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不断地向国际惯

例靠拢，而在用社会主义制度改良市场经济方面却进展不大。 人们不禁要问，再过20年，中国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没有什么不

同，现在的目标就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有关国体的重大

问题急待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2. 国有企业有存在的必要吗？为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将国有企业民

营化。 这种思想遭到众多人士的批评，因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载体，国有企业需要改

良而不是抛弃。 国有经济必须保持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确保社会主义性质。 对于比例的大

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经济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占有多少比例，而在于其

控制力大小。 然而什么是控制力？没有一定的比例，控制力岂非子虚乌有？至于国有企业应

当在哪些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学者认为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应由国有企业经营。 但究竟

什么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理论界定较为困难。

3. 谁代表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是否明晰的争论旷日持久。 认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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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权明晰的学者争辩说，国有企业所有权属千全体国民，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 政

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理所当然由政府行使所有权，并由政府委托企业行使经营权，产权的界

定是清楚的。 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学者也有他们的说法，国有企业人人有份，但没有人

真正对国有企业负责，造成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

4. 国有企业最佳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

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但从企业制度的变迁中发现，现实中的企业制度不仅没有向
“

两权
“

逐

步对应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
“

两权
“

逐步偏离的趋势。 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仍在继续，适

于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模式的出台尚有待时日。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经理的任命如

何走向市场化？如何协调
“

新三会
“

和
“

老三会
”

的关系？如何解决董事不
＂

懂
＂

、监事不
＂

监
＂

的

弊端？

5. 怎样矫正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法人股一般都占60%

以上，普通公众股的比重一般都低于40%（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第33页）。 由于国有股、法

人股基本不能流通，且国有股处于控股地位，强化了国有股代表
”

用手投票
“

行使控制权的功能。

中小股东利益既缺乏法律上的保护，也难以在公司决策和运作中得到体现，强化了中小股东
“

用

脚投票
”

的功能。 中小股东通过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软化，代理成本极高，公司效率低下。 股东

所有权控制失衡还会导致
“

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
”

的现象，并促使股票市场畸形发展。

6. 为什么要实行
“

债转股
”

? ＂债转股
＂

的目的在于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提高市场竞争

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盘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而达到
“

双赢
”

的理想状态。 但
＂

债转股
“

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真的是
“

灵丹妙药
”

吗？真的能达到
“

双赢
＂

的境

界吗？因为
＂

债转股
“

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如何消除这些风险已成当务之急。

7. ＂

抓大放小
“

缺乏理论根据。 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
“

抓大放小
＂

的原则，学界对此

基本持肯定态度。 然而
“

抓大放小
＂

的理论根据何在？
＂

抓大
”

的目的是什么？如果
“

抓大
”

是为

了更好地管理国有企业，小企业为什么就该
“

放
”

呢？
“

放小
”

的目的是
“

放活
”

还是放弃？如果
“

放小
“

能使小企业更好地发展，有什么理由不
“

放大
“

呢？若
“

放小
”

就是放弃，则明显存在对小

企业的歧视。

8. 让行业垄断继续吗？垄断者能利用其特殊的垄断地位收取高价，获取垄断利润。 一般

来说，垄断价格是边际成本的非递减函数，垄断者总能利用边际定价规则侵占消费者剩余，导

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垄断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不只是通过垄断定价侵占消费者剩余，还包

括其他扭曲，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垄断者的质量供给不足，特别是中国的行政性垄断行业表现得

尤为充分。

9. 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不同待遇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外资 大举进入中国，

直至今日仍享受着中资享受不到的待遇，这显然对国有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导致国有企

业效率相对低下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势必影响吸引外资的规模，对经济

发展不利。 政府在这方面的决策处于两难之中，进退维谷。 理论界对此也没有定论。

10. 谁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任何社会改革都要付出成本，那么该由谁来承担国有

企业改革的成本？按
“

减员增效
＂

的改革办法，很显然下岗者承担了大部分改革成本。 但让一

部分不幸的下岗者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显然不公平，国有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牺牲下岗

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我国现有失业人口600多万。 但这个数字

只包括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如果加上漏登的失业者和由千工厂濒临倒闭已处千失业状态的工
• 9 .



人数，则中国目前的失业人数远不止600多万。 如此庞大的失业人群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隐患，

若不尽快解决，恐积重难返。 应尽快研究出给予下岗人员补偿的具体方案。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千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更高的公平与效率，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同样是提高公平与

效率水平。 国企改革首先应当确定国有企业必须占据的行业，然后再寻求国有企业下一步改

革的方案。 沿着公平与效率的思路，可做如图1的探索，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问/CDO

没有存在必要，退出．

有古
某

在古吗
｛

有存在的必要｛：：沁：：改革
谁承担改革的成本？

图1 国企改革思路

1. 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应占据的行业。 根据陈晓和江东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

构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国有股比例与企业业绩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正

相关，流通股比例对相对净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与相对主营业务利润率正相关。 因此，通过

降低国有股、提高流通股和法人股比例有助千改善经营业绩。 也就是说，从效率的角度 出发，

国有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 尽管如此，各个国家均存在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这是由于有关行

业的特殊性质和经济外部性决定的。 因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需要，这类行业的产品应

由国家提供。 由此可以根据效率的原则找到国有企业应占据的行业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

高新技术产业及少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 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正的外部性，市场供给不

足。 可以通过政府自己生产来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即让国有企业占据这些行业。 不产

生正的外部性的行业，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国有企业非要涉足不可，国有企业应及时撤退。 对于

产生负的外部性的行业，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市场是有效的，通过市场上的讨价

还价可以达到竞争性的均衡状态。

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产权保护，会对同行 业的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

当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预期到其投入创新的成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时，将引起创新投入不足，市

场效率也相应难以提高。 部分国防工业的科技含量也相当高，研究开发的投入大，与高新技术

产业具有相似性。 国防工业民营化会因为专利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不健全导致研究开发的投

人得不到补偿，这既对这些企业不公平，也会引致研究开发的投入不足，市场效率低下，国防现

代化受阻。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形成的自然垄断行业，可以考虑由国有企业经营。 但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些本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可以引进竞争，如电信、电力、铁路等。 对于由规

模经济所引致的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不一定介入，完全可以通过反垄断方面的法律和政

来规范自然垄断企业的市场行为。 反垄断政策可能会由于规模不经济而降低社会福利，但竞

争有利千公平，促进企业创新，终会弥补暂时的规模不经济带来的损失。

2. 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关千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笔者认为，产权改革、

市场环境改革、谁承担改革成本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可以从理论上

对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进行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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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权改革

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否明晰，可做如下概括。国有企业的产权在形式上是清楚的，有一
条明确的委托一代理链，即全民所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来实现，全体国民委托政府经营
企业，而政府又委托厂长、经理经营管理企业。这种委托—代理程式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效率
不高，但行之有效，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章可循，经济系统运行平稳。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并非
产权配置所致，而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之故。然而形式上清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造成实际
上的产权虚置，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经营者）没有剩余控
制权，所有者（全体国民）没有剩余索取权。笔者认为，处理好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要在
理论上澄清以下相关问题：谁是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或者说谁代表所有者行使权利？所有人委
托谁经营企业？如何设计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国有企业的所有人是全体国民，政府只是代表全中国人民行使国有企
业的所有权，这里就已经产生了委托一代理问题。分散的全体人民不可能对政府经营企业的
行为进行很有效的监督，政府同样难以对众多的厂长、经理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为了缩短
委托一代理链，降低委托一代理成本，可按以下框架改革国有企业：

监 督 董事会监督 督
监

国企所有者立心上生爹厂长�经理五
（全体人民）

出|\＼补 裁1`＼ 监

售

股东

员

稽察特派员

外邦董事

国企职工

图2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框架

1.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厂长、经理是代理人。政府只在如上文所述的三个领域拥
有国有企业，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全面撤退。由于国有企业属千全体人民，是全体人民的劳
动积累形成了今天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故必须还企业千人民。先由政府收购全部国有企业，
然后让应全面撤退领域的国有股上市流通，国有企业产权就变成了一种可竞争形式的产权，国
有企业可稳步撤退。对于国有企业必须占据的领域，除少部分由经理人员所持的国有股以外，
绝大部分国有股则不可流通，国有企业控股权不可竞争。这样就不会剥夺全体人民的所有权，
是公平之举。同时也将政府从无力经营众多国有企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企业属于自己的
所有人，让企业在市场中求生存，终将提高效率。由千国有企业必须占据的领域的所有权不可
竞争，行业垄断问题无法消除，这就要求政府将国有企业的总体规模降低至极限。通过如此大
刀阔斧的行动，国有与非国有泾渭分明，极大地减少了因产权不清而引致的经济管理的混乱。
政府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由政府在市场上寻找经理，并监督经理的行为。非国有企业的经
营管理按市场法则运作，政府基本不加干预。

2.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应注重劳动的权利和对经理的监督。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中
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应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极大地依赖千个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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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合作。 在资本与劳动的博弈中，劳动总是处千弱势地位，劳动者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 基

千公平的原则，在社会合作基础上的利益分配就不应偏向资本，而应将资本与劳动摆在基本对

等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合作至关重要，但合作者的重要性不尽相同，不能因为强

调合作而重蹈均等化分配的覆辙。 那么，如何才能突出劳动的权利并强化对经理的监督呢？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设立职工表决股以保障职工的权利不受侵害。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没有非

常完善的机制确保企业经理不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且不伤害雇员的权利。 不论国家的政治

体制如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做得更好。 职工表决股无剩余索取权，只能对国有企业经

理的剩余控制权形成一定的制约。 职工表决股的集合类似于职工代表大会，企业的重大决

必须参照持股职工的表决结果。 职工表决股不可转让，其权利与职工是否被企业雇佣相关联。

其次，鼓励经理持股，使经理与所有人的价值取向趋于一 致。 经理拥有少量股权将会激励

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随着经理股权份额的增加，其利益将与广大的所有人趋于一 致，偏离企

业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就会得到抑制。 经理持股使他们在获得固定收入之外还获得了部分剩余

索取权，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经理会努力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

道德风险
”

和
“

逆向选择
“

问题。 尽管经理持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委托—代理方面的所有弊端，但肯定

是有效的激励措施，经理持股比例与企业的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

业绩与公司高层管理人持股比例不相关。 这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之故，只有完

善的市场环境与产权改革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 我们完全可以借

鉴国外企业经营者持股的做法，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持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聘请外部董事，完善稽察特派员制度，强化对经理的监督，进一步遏制经理对所有人

权益的侵害。 据研究，外部董事在监督管理人员方面比内部董事更能发挥作用。 外部董事多

为学术界或商界名流，他们注重自己的声誉，能有效地控制经理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外部

董事可能会阻止内部董事与经理的合谋。 维斯巴奇 (Weisbach, 1988) 发现，以外部董事为主

的董事会比以内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更易撤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国企改革完全可以借鉴国

外公司聘请外部董事的做法，一方面能帮助政府监督经理，另一方面也使外部董事（尤其是学

界名流）学以致用，促进经济研究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

四、市场环境改革

1. 培育经理市场。 产业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对经理偏离利润最大化

行为具有较强的限制功能。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标尺竞争。 将经理绩效与在相似条件下的其他经理绩效进行比较，可探知经理的努

力程度。 这种比较可能由于经理们面对各自独特的条件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有着类似成本

与需求的企业经理之间的绩效比较还是基本可信的。 一般说来，可以产业平均利润率为基准。

用标尺竞争的方法评价国有企业经理的绩效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国有企业只涉足一些特定

的行业（按本文的设计）。 但标尺竞争的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可以探讨适宜于国有企业经理的

有关标尺竞争的指标体系，从而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二，接管的威胁。 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会使企业的股票价值下降，引致侵入者购买企业，

改善企业的管理，并将企业导向利润最大化目标。 这种接管威胁有助于约束经理的偏离行为，因

为接管是企业经营不善的信号，股东可能要寻找新的经理，原经理就会由千接管而失去岗位。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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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和竞争性的人才市场使得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 对被解雇的经理来

说，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会相应下降。 即便国有企业本身不存在接管威胁，经理市场的竞争压

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约束了经理的行为。 这种竞争的压力给在岗或不在岗的经理人员提供了公

平博弈的环境，也矫正了由政府官员任命企业经理所带来的对经理经营绩效评价的扭曲。

第三，外部机会的激励作用。 充分竞争的经理市场能促进经理们努力工作，因为努力工作

是企业绩效的基础。 当经理的工作被证明是高质量的且被其他企业观察到，就可能有企业出

高价吸引经理离开原岗位。 能得到更好的岗位的可能性对经理具有激励作用，提高他们工作

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 外部机会的激励作用对国有企业经理们同样有效，他们要想谋求更

好的职位，就必须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由此保证了国有企业的高效率。 政府委托国有资产管

理机构（如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经营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委托专门的董事会负责

具体的国有资产，董事会在经理市场中寻找合适的经理，委托经理经营企业。 一定要有这样一

条明晰的委托—代理链，一级向一级负责。 其中的关键在于经理的经营绩效由市场评价，政府

要根除腐败，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2. 消除歧视。 歧视在中国社会仍普通存在，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在歧视性经济

政策中得益的市场主体缺乏竞争的压力，导致竞争不充分，市场没有活力。 这部分说明了国有

企业长期低效率的原因，因为国有企业在各种经济政策中享有特殊的照顾。 由于存在歧视性

的经济政策，国有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市场营销渠道等方面都比乡镇企业占有极大的优

势，这是摆在乡镇企业面前的类似于进入壁垒的障碍，乡镇企业必须突破这个壁垒才能与国有

企业竞争。 何故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节节胜利，国有企业节节败退？歧视性的经济政策是罪魁

祸首之一。 国有企业高高在上，高枕无忧。 在不知不觉中，乡镇企业已悄然勃发，迎头赶上，并

有超越之势。

消除经济政策上的歧视已成政府的当务之急，唯如此，才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

市场主体的业绩才有较为客观的参照系，高效率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与乡镇企业不

同，“三资
“

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享受着种种非国民待遇，使得国有企业与中资民营企业在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 改革之初，我们急需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为了消除西

方世界的
＂

恐社症
“

，迫不得已给外资提供优惠条件。 这种特殊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到了

该大幅调整的时候了。 因为这种外资优惠政策违背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极为不公平，以

致举国上下对合资趋之若资，
＂

貌女先嫁
“

,“丑女也急着找婆家
“

，希望在合资中占点便宜。 在

一片合资热潮中，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损失惨重。

经济政策的倾斜应主要从产业政策入手．国家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今后的战略目标

培育相关产业，对这些产业施以优惠政策，而不能因 所有制和中资、外资的差别而享受不同的

待遇。 外资优惠政策并非
“

普照之光
”

，而偏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

距因此越拉越大，成了两个档次的经济世界。 这是有失公平的，我们不必对开放城市特别是经

济特区的成就沾沾自喜。 将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任何一个狭小的区域，都可能建立起经济特

区。 我们要对
“

吃偏饭
”

的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令这个成就是不是
“

希克斯有效率的
“

值得经济

学家深入研究。

最近，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对缓解东西部差距会起一定的作用。 经济发展

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水平最终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我

国经济的平衡发展铺平了道路。 但我们要谨记，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市场是根本依托，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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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赖
”

运动
”

式的一阵风就可将经济发展水平吹上新台阶，要避免
“

大跃进
”

的悲剧重演。 ”发

展是硬道理
”

，硬要发展似乎就没有道理。

五 、 改革成本应由社会共担

改革总要付出成本，天下没有
“

免费午餐
＂

。 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亟待政

府出台相关政策，一是企业的负债如何处理，二是如何安置富余人员，实行减员增效。 按照本

文的设计，由政府收购国有企业，然后出售给公众。 对于那些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来说，难道

还要它们拿出一笔钱赔嫁吗？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将所有的国有企业负债一笔勾销，则完全

忽略了不同企业间业绩的差异，隐藏了企业发展前景的信息，似乎不可取。 由此看来，只能用

＂债转股
＂

的办法，暂时化解国有企业的债务。 这里有个问题，即政府如何收购国有企业，用什

么方式出售？若政府出资收购国有企业，只能将资金在全体国民中平均分配，这有可能引发通

货膨胀，造成经济混乱。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分配认股权给公众，公众凭认股权自由购买国有企

业的股票，最终达到国有企业民营化。 对于资不抵债无人问津的企业，应毫不犹豫地清产核

资，实行破产。 对政府必须占据的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则公众无权购买其股份，只允许经理持

有少部分股份，由政府以所有人身份按市场法则运作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之过，更非企业职工之过，而是制度

使然。 故不能让国有企业特别是一部分下岗职工承担全部改革成本，而应由整个社会承担才

公平。 通过社会捐献解决下岗问题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能在政府、企业、职工三者之

间权衡，找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 该由政府、企业、职工大致均摊改革成本，还是由某一方面负

主要责任？笔者认为，应由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负主要责任，因为国有企业问题是政府长期以

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

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只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劳动合同关系。 只要

企业没有违约，当雇佣时间到期，劳动合同关系自动解除，任何企业都没有义务对曾经在该企

业工作过而后来失业的人负责。 没有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也应参照民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以

免又重新陷入企业办社会的秷桔。 对于下岗职工，政府要尽快研究出补贴方案（如何补贴及补

贴多少）。 要使下岗公平，就必须让下岗对象有选择的自由，让他们在下岗和不下岗之间感到

基本无差异。 补贴下岗者可以一次性买断，也可以按月或按年发放生活费。 针对这两种不同

的补贴方式可以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获取补贴标准： 一是问卷调查法，二是国际比较法。

问卷调查法可以得出一次性买断的补贴标准。 设计一种调查问卷，在问卷中给出各种不

同数额的一次性下岗补贴，并说明下岗后政府与下岗者互不相欠，让被调查者在每个数额下选

择下岗或不下岗，大约一半人选择下岗而另 一半人选择不下岗的对应补贴数额就应是政府提

供的一次性补贴数额。 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人都具有理性，至少是具有有限理性，这种一半对
一半的选择，从总体上表明人们对下岗与否并无明显的偏好，因此，这个补贴数额是公平合理

的。 补贴过多不可取，这会促使很多人谎称失业或下岗后不愿努力寻找工作，势必降低效率。

这里有个不同工龄员工应区别对待的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高积累政策，工

龄长的员工提供的劳动积累相对较多，在具体规定中应当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国际比较法可用来确定月或年生活费补贴标准（相当于国外的失业救济金），其基本思想

是，补贴标准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水平没有太大

的差距，而补贴标准却相差很多，福利国家的补贴标准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评价福利制度的优

• 14 •



劣不是本文的话题，可以采取折衷的方法确定我们的标准。 先对若干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救

济金标准进行统计，取其均值，再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均值相比，得出一个比例系数，这个

系数应该说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我国。 根据这个系数，就可以确定标准。 根据这个标

准，可按时发放补贴，直到下岗者重新上岗为止。

面对庞大数量的下岗职工，政府具有完全承担补贴他们的财力吗？回答是肯定的。 人浮

于事的政府机构吞噬了巨额财政收入，每年仅用千公款吃喝的资金就数以千亿计，还有各种名

目繁多的公款旅游、公款考察、公款出国等，不一而足。 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完全可以腾出一部

分财力补贴下岗职工。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栽减下来的冗员也应享受补贴，补贴标准当与下

岗职工享受的标准基本一致，不能高人一等。 因为政府公务人员中的大部分既非通过竞争上

岗，也未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多少劳动积累，没有理由享受更高的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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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spent three year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reverse loss and extri

cate from predicament. This work has got some achievements and reached desired destina

tion. However, contradiction to perplex enterprises has not been resolved. Further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This thesis gives sum

ming-up of "extricate form predicament in the three years", points out series of theoretical 

problems to be clarified about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ttempts to set up the

oretical formula of nex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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